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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問題不能單憑刑罰解決
文‧圖／謝煜偉

日
前臺北市發生女童被歹徒隨機挑選割喉殺害

的事件，再度引發社會大眾對於刑罰乃至於

死刑議題的關注。事實上，不只是重大的兇殺事

件，上至整肅貪官汙吏，下至酒駕、性侵和日常

生活息息相關的食安問題，我們都已習慣使用刑

事制裁作為解決問題的最主要手段。也因此，當

這套龐大的刑事系統運作的結果無法適切回應民

意的需求時，往往就造成民怨或對司法制度不信

任。筆者所關心的研究課題，正是從考察當代的

刑事體系，包含從法規範形成的刑事立法階段、

法規範適用至具體案件的刑事司法階段、實現法

律效果的刑事執行階段出現的各種問題。特別是

關注在刑事手段究竟能解決哪些問題？以及其可

能間接造成的負面影響。

先從最單純的事實資訊說起。我國目前約有6

萬餘人收容在監所內。從2005年到現在，近10年

來的統計結果顯示，始終維持6萬人至6萬3千人上

下，只有2007年因實施減刑條例，該年度的收容

人數驟降至5萬3千多人。不過，驟降的結果並沒

有繼續維持，隔年隨即回升至6萬3千多人。我國

監獄的超收狀況也始終維持在超額收容率（實際

收容人數／監所收容定額-1）15%~21%上下，只

有2007年實施減刑條例，超額收容率降至1.2%。

和日本比較發現，總人口約莫是臺灣4倍的日本，

實際收容人數僅有7萬多人。

除了單純的監禁率數據之外，我們必須瞭解

的是，人類社會對待犯罪者的方式仍是以特定的

封閉設施來處理，透過剝奪其身體行動自由給予

苦痛。但是，20世紀初期以後的刑事政策新思

潮，對於刑罰有更多不同的期待與想像。人們開

始認為，除了消極賦予苦痛之外，應該關注他們

在收容設施內的處境，亦即透過積極性的矯治與

再社會化措施，更有效地防止再犯。經過諸多研

究與監獄處遇模式的嘗試結果，人們也發現，把

人關在監獄裡，不但沒辦法讓他變好，反而很有

可能讓他背負著犯罪者的標籤，脫離與社會人際

網路的連結或者沾染新的惡習，墮入反覆進出監

獄的循環當中。

上述「監所矯治無用論」的想法在20世紀後

半席捲歐美，也促使刑事政策理念的革新。各國

刑事處遇趨勢逐漸從「設施內」轉移到「社會

內」，而其態樣也朝向多元化。另一方面，根據

犯罪學研究也可知道，犯罪成因不是三言兩語可

道盡，即使或多或少帶有外在條件的因素，也有

可能是自身性格使然。而我們對於「人」或「人

性」的想像也會影響到對犯罪者處遇的想法。近

年來，有關犯罪者設施內處遇及社會內處遇制度

的法制變革，其共通點在於透過犯罪者處遇內容

的充實與強化，希望達到防止再犯的目的。然

而，社會內處遇的各種嘗試，在理念和實際操作

上卻有著極大的差距，包括應著重在「矯治」

或「隔離」？「社會復歸」或「危險源監控」？

「包容（social inclusion）」或「排除（social 

exclusion）」等等爭論。例如緩刑或假釋中配戴電

子監控設備（如GPS裝置），究竟是輔助受刑人

復歸社會，還是為了避免受刑人在社會內造成其

他公眾的被害風險而設計？社區勞動服務是要側

重勞動習慣之養成、職業訓練之提供？或只是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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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自由刑的「刑罰」（苦役）？因為目的不在於

習得技能而在令其勞累而感到痛苦？這些看似抽

象的問題，在在都涉及制度方向的根本設計。

談了這些看似複雜的制度設計，是希望讀者

瞭解，犯罪與刑罰的問題，不是將犯罪者通通丟

進監獄這個社會看不見的角落就沒事了，更不是

以「亂世用重典」這種心理威嚇的想法，就能達

成犯罪預防的效果。重罰化不但沒有辦法解決實

際上的犯罪現象，只是不斷地將問題推給後端的

刑事司法系統，然後再用無法發揮抑制犯罪功效

的監獄將罪犯與社會隔絕，豎起他們和社會的高

牆，未來即使重回社會，仍難找到可容身之處。

刑事政策學在歷經百餘年的摸索嘗試後，已

清楚地告訴我們，重刑化、嚴罰化，將犯罪者送

入監獄，除了造成監獄超收、財政困難之外，唯

一僅存的功能不是令其不敢再犯，而是讓社會大

眾因此感覺到安全。「刑罰」可能只是耗費高額

成本的社會安慰劑。

而這種象徵性的安全感，很容易因層出不窮

的刑案以致效用遞減。只要稍微觀察臺灣現行的

刑事設施矯治情形以及再犯率統計，便可以明白

如果真的要防止再犯，幫助犯罪行為人復歸社

會，那麼就應該針對不同的處遇需求對症下藥才

行。特別是棘手的毒品犯，以及因經濟因素而引

發的竊盜犯等，所要採取的處理方式就不同於其

他犯罪類型。透過威嚇而獲得的安全感終究是短

暫不踏實的，我們應該將關注的焦點放在解析成

因、改善體質上。

當然，除了改善行為人的體質（再犯的內外

在條件）外，更需要改善社會整體體質。我們可

以說，社會上對待犯罪以及犯罪者的態度，就像

是一面鏡子，能反映社會大眾究竟有「多」認真

看待犯罪問題。如果對犯罪事件的侵害程度以及

犯罪者無法獲得重刑判決一事流露出難以壓抑的

憤慨，而不是真的想改善犯罪問題，那麼可以預

見的是，臺灣社會必然會走向更暴戾、更噬血的

互動模式。這應該不是大家所樂見的。

作為一位刑事法制度的研究者，我期待大家

能夠警覺過度使用刑罰對社會的副作用，同時更

關心犯罪背後的近因與遠因，思考更深層關於結

構、制度及預防犯罪等因素。唯有理解、找出犯

罪原因才能真正預防犯罪，而不是將刑罰（包括

死刑）當作問題解決的萬靈丹。 （本專欄策畫

／法律學系蔡英欣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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